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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 溪 县 财 政 局

尤溪县农业农村局
文件

尤财农指〔2021〕57 号

尤溪县财政局 尤溪县农业农村局
关于下达 2022 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乡镇财政所、振兴办：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

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(闽财农指〔2021〕

86 号)文件精神，经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现将

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32万元予以分解下

达（详见附件）,支出列“2130505-生产发展”预算科目。资金实

行上下级调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点扶持内容

各乡镇应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



- 2 -

衔接，将资金用于以下方面：

(一)支持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

1.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(带动脱贫户5户以上)带动脱贫户

发展生产、稳定就业，每带动 1 户补助 5000 元，每个经营主体(项

目)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2.支持脱贫户(含易致贫返贫监测对象，下同)自主经营、自

主创业，发展特色优势农业、农产品加工业、休闲农业(“农家乐”)、

森林旅游、电子商务、流通配送等项目，每户补助金额不超过

10000 元。

3.支持各地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脱贫劳动力(含易致贫返贫

监测对象，下同)就地就近就业，每吸纳 1个脱贫劳动力(稳定

就业半年以上)补助 5000 元。

4.支持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，支持集中安

置。区完善配套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和“一站式”社区综合

服务设施，以补促建，每个安置区(或项目)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

50万元。

(二)支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

支持 3个村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

设施建设短板，每村 50 万元。主要用于水、电、路、网等农业生

产配套设施，以及垃圾清运等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建设。每个村



- 3 -

实施的具体项目由县级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，并确保年内完成项目

建设。

二、抓好工作落实

本次资金重点支持产业发展，并倾斜支持监测对象，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。有关乡镇要根据疫情防控

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际，合理安排相关资金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。各有关项目村应及时填报补助申请表，由各有关乡镇审

核后于 2022 年 1月 30 日前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，各项目乡镇人

民政府应督促本乡镇项目实施进度，并对实施情况进行验收，根

据项目建设成效、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核实。县农业农村局、县

财政局将对项目乡镇进行组织抽查复核。相关乡镇应及时下达补

助资金，将本乡镇资金安排方案报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备案，

并将年度财政衔接资金的使用成效向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报

告。

三、强化资金管理

各乡镇要严格按照《福建省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精准使用资金，加快项目实施和资

金拨付，防止资金结余。各乡镇要加强项目库建设，资金项目原

则上从项目库中选择安排。要全面推行公告公示制度，充分发挥

12345 平台作用，按照《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县级巩固拓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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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国乡振发

〔2021〕3 号）加强项目库建设。要规范项目资产管理，及时将

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纳入监管范围，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。（财

政监管编码：CZJG001001001）

附件:2022 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尤溪县财政局 尤溪县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尤溪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12月31日印发


